
湖北科技学院关于2018年辅修专业/双学位

招生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同学：

为推进素质教育，优化教学资源配置，发挥我校办学优

势和特色，根据省教育厅的相关批复与《湖北科技学院本科

生辅修专业、双学士学位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等文件精神，

学校决定 2018 年面向 2017 级本科学生开设部分辅修/双学

位专业。请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宣传讲解工作，

组织学有余力且有修读辅修/双学位专业意向的学生做好报

名工作。现将选修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辅修专业、双学位简介

1、辅修专业：辅修专业是指根据学校的相关文件规定，

在学校和招生学院的统一安排下，由学生自主选择主修专业

之外的任意专业修读（辅修专业所属学科门类可以与主修专

业所属学科门类相同也可以不同）。辅修专业的课程包括该

专业的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，学分总量在 25-30 学分；辅修

专业的学生，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修完辅修

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，成绩合格，发给《湖北科技学院

辅修专业证书》。未能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者，不发辅修

专业证书，其辅修专业课程及成绩，作为选修课记入主修专

业成绩库中。

2、双学位：双学位是指根据学校的相关文件规定，在

学校和招生学院的统一安排下，由学生自主选择主修专业之

外的有双学位招生资格的专业修读（附双学位招生专业），

但第二专业所属学科门类不能与主修专业所属学科门类相

同。双学位专业课程包括学位主要的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、

主要的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其课程规格、要求与

主修专业相同。除主修专业学分以外，本科生修读第二学位

的学分为 50—55 学分；其中，课内学生为 45—50 学分，实

践环节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为 5—10 学分。修读双学位专业



的学生，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在取得第一学

位教学计划规定的毕业学分，符合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

同时取得第二学位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和符合第二学士学

位授予条件，且双学位专业与主修专业属不同学科门类，学

校授予双学士学位。若所学专业与主修专业学科门类相同

时，发给学生《湖北科技学院辅修专业证书》。辅修双学位

专业学生在修读年限内，未获得双学位，合格课程达 30 学

分以上（含）者，发《湖北科技学院辅修专业证书》；低于

30 学分者，发《单科课程学习证明》。

二、双学位招生专业

开设单位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授予学位
招生类别

（辅修/双学位）

经济与管理学院
经济学 经济学 经济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工商管理 管理学 管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教育学院
小学教育 教育学 教育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应用心理学 理学 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教育学 教育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人文与传媒学院
汉语言文学 文学 文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历史学 历史学 历史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外国语学院
英语 文学 文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翻译 文学 文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艺术与设计学院

美术学 艺术学 艺术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艺术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环境设计 艺术学 艺术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产品设计 艺术学 艺术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音乐学院 音乐学 艺术学 艺术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

物理学 理学 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学 工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工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工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网络工程 工学 工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核技术与化学生物学院 化学 理学 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资源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地理科学 理学 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土地资源管理 管理学 管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工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基础医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管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五官医学院 眼视光学 理学 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药学院 药学（四年） 医学 理学学士 辅修专业/双学位



三、报名条件

1、辅修、双学位教育的学制为两年，实行弹性学制和

学分制管理。

2、申请修读“双学位”的学生必须跨学科门类选择同

一层次的专业，即选择与所修第一专业所属学科门类不同的

同层次专业进行学习，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①在校学习期间政治思想表现优秀，未受到任何处分；

②原则上要求所修第一专业教学计划所列课程的考核

（考试、考查）成绩无补考记录，主修专业课程学习成绩绩

点在本专业排名前 30%。

③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，能够继续完成学业；

④申请修读英语专业“双学位”的学生，必须通过全国

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；

⑤各有关举办学院认为申请修读“双学位”应该具备

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选拔程序

各专业辅修、双学位教育的选拔工作由教务处统一安

排，采取个人申请，并提交纸质报名材料报名形式。学生自

愿提交“湖北科技学院本科学生辅修／双学位专业申请表”，

由所在学院进行资格审核，经举办学院进行选拔，报学校教

务处审批。具体安排：

（1）符合基本条件的学生可自愿报名，填写“湖北科

技学院本科学生辅修／双学位专业申请表”（可向所在学院

的教学办公室领取），报名时间 9 月 3 日至 9 月 21 日；

（2）各主办学院根据《湖北科技学院本科生辅修专业、

双学士学位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对报名学生基本条件进行统

一审核。经审核（选拔）合格的学生，各主办学院统一填写

《湖北科技学院辅修／双学位教育申请汇总表》，加盖公章

后于 9 月 26 日前交到教务处教务考务科；

（3）教务处在收到各接收学院上报材料后，根据相关



文件精神，对学生基本信息进行复核，并将复核合格的学生

信息正式批复各主办学院。复核合格的学生于 10 月 12 日前

按学校统一标准到财务处缴纳学费，各主办学院利用周末或

寒暑假实施教学，教学安排由教务处协调。

五、教学管理

1、辅修、双学位专业教育的教学工作与主修专业一样，

由学校教务处组织管理，统一安排教学进程。辅修专业的教

育教学管理（包括招生、配课、组织教学、学籍管理、毕业

资格初审等）均由主办学院负责。

2、辅修、双学位专业学生的学习活动管理由主办学院

负责。

3、修读辅修、双学位专业的学生不脱离主修专业班集

体，其生活、学习、主修专业学籍管理等仍由该生所在学院

负责。

4、课程考核由教务处统一组织、安排，各学院负责具

体实施。

5、辅修、双学位课程开课时间安排在周六、周日、寒

暑假期间进行。

6、学生修读辅修、双学位期间，其第二专业的学习成

绩由主办学院登记并保管试卷等，学生修读第二专业毕业

后，主办学院将其第二专业学习成绩单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评语成绩、毕业鉴定材料等送学生档案管理单位存入学生档

案。

7、辅修、双学位专业的学生试卷，由主办学院保管。

附件 1：湖北科技学院本科学生辅修/双学位专业申请表

附件 2：湖北科技学院辅修/双学位申请汇总表

湖北科技学院教务处

2018 年 8 月 30 日


